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文件 

院发〔2021〕07 号       
 

关于印发《人文与发展学院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

年度审核工作办法》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实现招生资源优化配

置、激励导师培养高质量研究生，根据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

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国科发监〔2020〕

37 号）的通知和教育部、科技部《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

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教科技〔2020〕

2 号）等文件要求及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关于做好 2022 年

度导师招生资格审核工作的通知》（研生通知〔2021〕52 号）的

相关要求，根据学院学科和研究生学位类型的不同特点，统筹考

虑专任教师规模和近年招生基数，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研究

制定了《人文与发展学院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工作办

法》，经学院党委会 2021-12 次会议、党政联席会 2021-10 次会议

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人文与发展学院    

                     二○二一年六月九日 

人文与发展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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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发展学院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工作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实现招生资源优化配置、激励导

师培养高质量研究生，根据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

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国科发监〔2020〕37 号）的通知和教

育部、科技部《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

导向的若干意见》（教科技〔2020〕2 号）等文件要求及中国农业大学研

究生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度导师招生资格审核工作的通知》（研生通知

〔2021〕52 号）的相关要求，根据学院学科和研究生学位类型的不同特

点，统筹考虑专任教师规模和近年招生基数，制定学院研究生导师招生资

格年度审核工作办法。 

一、导师招生的基本要求 

1.政治素质过硬，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师德师风高尚，为人师表，爱岗敬业，谨遵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

德。近三年，师德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等级，导师及其指导的研究生未出

现学术诚信问题。 

3.年龄符合要求，任职时间（含延退期间）能够满足完整指导一届研

究生。 

4.正在指导的在读全日制研究生（含延期毕业学生，扣除当年夏季通

过学位论文答辩的学生）总数不超过 15 名。 

5.校外兼职导师须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取得兼职第一导

师资格。 

6.近三年参加过研究生导师培训（校级培训或在研究生院备案的院

级培训）。新增导师除外。 

二、导师招生的业务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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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士研究生导师业务素质要求 

1.具有教授职称，或任副教授职称 5 年以上且具有博士学位。 

2.近 3 年科研成果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一项（署名单位为中国农业大

学）： 

（1）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篇以上或在学院

规定的卓越/杰出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以上（教师与其指导的本院学生

共同署名发表中文文章，教师视同通讯作者）。 

（2）出版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著作至少 1部（独著或合著第 1著者，

须提供相关证明）。 

（3）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排

名前 3）或二等奖（排名前 2）、三等奖（排名第 1）;或获得省部级人文

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排名前 2）或二等奖（排名第 1）。 

（4）研究成果获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排名第 1）。 

3.每申请指导 1 位博士研究生须有在账课题经费 5 万元以上。 

（二）硕士研究生导师业务素质要求 

1.副教授以上职称，或任讲师职称 3 年以上且具有博士学位。 

2.近 3 年科研成果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一项： 

（1）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署名单位为中国农业大学的高水平

论文 1 篇以上（教师与其指导的本院学生共同署名发表中文文章，教师

视同通讯作者），申请指导媒体艺术设计类方向研究生的教师须在以上类

型期刊上发表作品至少一幅。 

（2）出版专著 1 部（独著或合著排名前 2）。 

（3）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排

名前 5）或二、三等奖（排名前 3）;或获得省部级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排名前 3）。 

（4）研究成果获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排名前 3）或省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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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批示（排名第 1）。 

3.每申请指导 1 位硕士研究生须有在账课题经费 2 万元以上。申请

指导 MPA 学生可不要求科研经费。 

三、审核程序 

1.教师申请：符合条件的教师向拟指导研究生的学位点提交申请。 

2.学位点初审：由各学位点对提交招生资格申请的教师进行初审。 

3.学院审核及公示：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确定导师招生资格结

果，并在学院网页公示一周。公示无异议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四、其他说明 

1.符合相应条件的学院教师均可申请农业硕士（农村发展领域）和公

共管理硕士（MPA）项目研究生招生资格。 

2.导师招生资格不与招生指标挂钩。 

3.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启动前将有一次导师招生资格调整机会，增

补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及新增延迟退休且符合招生条件的导师，并根据上

一年度校级抽查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结果（夏、秋、冬三次送审）调整已

审核的导师招生资格。 

4.其他相关情况，参照《中国农业大学师德“一票否决制”实施细则

（暂行）》（中农大党发〔2018〕47 号）、《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抽检结果处理办法》（中农大研生字〔2019〕5 号）、《中国农业大学研究

生学位论文校级抽查管理办法》（研生〔2021〕1 号）及中国农业大学研

究生院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本办法由人文与发展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解释。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2013 年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补充规定》同时废止。 


